那曲市尼玛县甲谷乡吉松村等8条农村公路

项目“7.16”事故评估报告

2025年7月16日20时40分左右，尼玛县甲谷乡吉松村等8条农村公路改建工程项目发生一起意外高处坠落死亡事故，造成1人死亡。

尼玛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该事故，主要领导作出批示，县安委办牵头做好事故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成立了事故调查领导小组，对事故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确保调查内容详尽无误。

评估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2025年10月9日，尼玛县安委办联合县交运局、应急管理局、甲谷乡等相关部门依据《事故调查报告》，以查阅资料、调研走访等形式对本次事故责任追究落实、事故整改措施落实等情况开展评估工作。

二、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当事人，维保人员（刘某）违反了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违反了管理人员安全操作指令，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并在相对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发生的意外高空坠落事故，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
2. 施工单位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尼玛县甲谷乡吉松村等8条农村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在本次事故发生前已履行三级安全教育、发放安全防护用品等各项职责，但安全监管工作仍有疏忽，对其进行约谈处理，并向尼玛县安委办作出书面检讨、责令加强对所有施工现场作业行为安全监管，严格按照事故调查小组提出的防范措施和建议，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监理单位陕西高速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本次事故发生时安全监管工作不到位，责令其向尼玛县安委办作出书面检讨。
三、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尼玛县安委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理念。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相关机制，明确各级管理人员岗位职责，细化安全责任清单，将安全生产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人，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责任体系。二是常态化召开安全生产专题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上级安全生产工作文件及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安全工作形势，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思想防线。三是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完善安全管控流程，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松懈心态，全面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二）强化防范措施，督促开展施工安全教育培训。聚焦施工过程安全管控，不断优化安全防范措施，加大安全培训力度，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安全防护能力。一是结合施工作业特点，修订完善施工现场安全防范方案，针对高空作业、临时用电、机械操作等高危环节，细化防控措施，明确作业规范，从源头规避安全风险。二是制定常态化安全培训计划，定期组织施工人员开展安全知识、操作规程、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讲解施工安全注意事项、违规作业危害及安全防护技巧。三是创新培训形式，通过案例剖析、现场实操、警示教育等方式，强化人员安全意识，杜绝违章操作、野蛮施工等行为，切实提升全员安全操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三）严格资质审查，规范岗位匹配及技能考核管理。为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严格落实人员准入管理要求，从严开展岗位匹配、技能考核及安全资质审查工作。一是全面梳理在岗工作人员岗位信息，结合岗位工作要求，严格核查人员专业资质、从业证书、工作履历，确保人员资质与岗位要求相匹配，杜绝无证上岗、资质不符等情况。二是建立常态化技能考核机制，定期对在岗人员开展专业技能、安全操作考核，考核结果纳入人员绩效管理，对考核不合格人员暂停上岗，组织专项复训，补考通过后方可重新作业。三是完善人员资质档案，动态更新从业人员资质证书、考核记录、培训资料，强化资质动态管控，严把人员准入关，从人员管理层面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四）深化隐患排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事故隐患。坚持隐患排查常态化、隐患整改闭环化，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一是制定专项隐患排查方案，明确排查范围、排查重点、排查频次，组织专业排查人员对施工场地、机械设备、消防设施、用电线路、防护设施等重点区域、关键设备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排查。二是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造册，明确隐患等级、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及整改时限，实行“清单化管理、销号式整改”。三是强化整改复查工作，对整改完成的隐患进行回头看，严格核查整改成效，防止隐患反弹复发。同时，总结隐患问题成因，优化管控措施，建立长效隐患防控机制，持续改善安全生产作业环境，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四、评估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在本起事故中，相关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均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处理到位，社会舆情平稳。截至目前，尼玛县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有力、有效。

      尼玛县安委会办公室
      2026年5月14日


